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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董事會謹此澄清，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及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在
聯交所網站首次發佈之該通函及該公佈的中文版，有一處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日期之不慎排
印錯誤。該通函及該公佈的中文版之正確版本隨後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發佈
在聯交所網站及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南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引述有關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
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之通函（「該通函」）（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在聯交所網站首次發
佈）及有關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公佈（「該公佈」）（於二零零八
年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在聯交所網站首次發佈）的中文版，董事會謹此澄清，包含在該通函及該
公佈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日期不慎錯印為「二零零四年二十五日」 ，應被改正為「二零零八年
四月二十五日」。本公司隨後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將該通函及該公佈的正確中文
版發佈在聯交所網站及寄發（該通函）予本公司之股東。

除以上提述外，該通函及該公佈的中文版的內容並沒有其他任何變動。該通函及該公佈的英
文版內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日期均為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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